福州中支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
（姓名）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
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日期
	备注

	1
	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福银罚决字〔2023〕5号
	1. 部分业务风控制度不健全；
2. 未按规定真实、完整地发送交易信息；
3. 未按规定停止为连续1年未发生交易的受理终端或收款码提供收款服务；
4. 为不符合条件特约商户提供T+0资金结算服务；
5.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6. 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
7. 未按照要求反馈投诉处理情况。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82，150.69元，并处罚款628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2
	曾云燕（时任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6号
	对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1. 未按规定真实、完整地发送交易信息；
2. 未按规定停止为连续1年未发生交易的受理终端或收款码提供收款服务；
3. 为不符合条件特约商户提供T+0资金结算服务；
4.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5. 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
	警告，并处罚款19.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3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银罚决字〔2023〕10号
	1. 违反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规定；
2. 违反金融营销宣传管理规定；
3. 违反信息披露管理规定；
4. 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内部控制及其他管理规定；
5. 未准确报送金融统计数据；
6. 银行结算账户未按规定备案；
7. 涉诈账户管理不到位；
8. 将外包服务机构发展为特约商户；
9. 商户实名制落实不到位；
10.个别现金从业人员判断和挑剔假币专业能力不足；
11.误收假币未按规定报告；
12.未按规定解缴假币；
13.冠字号码采集、存储不符合规定；
14.延解、占压和挪用收纳的预算收入；
15.国库集中支付退回资金未及时退回国库，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
16.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个人不良信息未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
17.未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异议，异议处理超期；
18.因系统原因发生未经授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19.个人征信系统征信管理员用户兼任查询用户；
20.未准确、完整、及时报送个人信用信息；
21.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22.未按规定保存客户交易记录；
23.未按规定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767.17元，并处罚款764.6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4
	谢彤华（时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福银罚决字〔2023〕3号
	对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1.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2. 未按规定保存客户交易记录；
3. 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
	罚款8.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5
	赵志豫（时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4号
	对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2.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
	罚款6.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6
	李飞（时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络金融部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7号
	对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保存客户交易记录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2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7
	吴臻（时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运管理部副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1号
	对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诈账户管理不到位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8
	秦刚（时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9号
	对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外包服务机构发展为特约商户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9
	蒋展欣（时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业务管理总部零售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2号
	对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户实名制落实不到位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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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琨（时任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业务管理总部营运管理部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8号
	对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误收假币未按规定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6日
	

	11
	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银罚决字〔2023〕11号
	1. 格式合同条款涉及与金融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未以显著方式提请金融消费者注意；
2. 未按要求对金融消费者投诉进行正确分类；
3. 未准确报送金融统计数据；
4. 银行结算账户未按规定备案；
5. 假币收缴不规范；
6. 罚没收入未及时划缴国库；
7. 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个人不良信息未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
8. 未经同意查询企业信贷信息；
9. 未完整报送个人信用信息；
10.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警告，并处罚款173.8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7日
	

	12
	朱桂水（时任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福银罚决字〔2023〕15号
	对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4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7日
	

	13
	林丽清（时任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福银罚决字〔2023〕12号
	对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4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7日
	

	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福银罚决字〔2023〕13号
	涉案账户交易监测不到位。
	警告，并处罚款50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7日
	

	15
	姜建军（时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零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福银罚决字〔2023〕14号
	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涉案账户交易监测不到位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2023年1月17日
	



